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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四题：慈善机构的规管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六月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国柱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据报，近年获豁免缴税的慈善团体及街头筹款活动的数字不断增加，

不少慈善团体的募捐手法惹人争议，财务管理更是黑箱作业。报道亦指团

体申请豁免税项或在街头筹款都相当容易，例如现时任何属慈善性质的团

体，只须符合《税务条例》第８８条的要求，便可向税务局申请豁免税项；

任何机构要举办街头筹款活动，则只须向有关的政府部门申请相关的许可

证或牌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现时税务局在审核慈善机构或信托团体的豁免缴税申请时，是

根据该等机构或团体提交的证明文件以确定其是否属慈善性质，有否检讨

上述机制的成效；过去三年，有否拒绝批核该等申请；如有，详情为何；

负责审批街头筹款活动的政府部门，于批准申请后会否监管或巡查筹款活

动的进行；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各政府部门会否协调或交

换申请者的资料，以防有违规的团体再次提出申请； 
 

（二）现时有否法例监管网上筹款活动；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

何，以及日后会否研究立法规管；及 
 

（三）鉴于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已完成关于慈善组织的法律和规管架构的

谘询文件，政府将于何时公布该文件并落实有关的建议；现阶段政府有何

短期措施加强监管该等组织及街头筹款活动？ 
 

答复： 
 

主席： 
 

  我就问题的三部分回复如下，当中已包括社会福利署（社署）、影视

及娱乐事务管理处（影视处）和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的回复。 
 

 



  香港现时没有法律条文界定何谓慈善组织或慈善目的，亦没有单一条

法例规管慈善组织及其运用捐款的情况。慈善组织可以透过不同形式成

立，包括信托团体、根据《社团条例》成立的社团、根据《公司条例》注

册的法团，以及根据香港法规成立的团体等。 
 

  根据《税务条例》第８８条，属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或信托团体可获

豁免缴税。该等机构或团体如希望按有关条文获豁免缴税，须向税务局局

长申请，并提交有关的注册证明副本、规管其活动的文书副本（如组织大

纲及细则、信托契约或会章），以及过去一年及／或未来一年举办活动的

列表等，以证明该组织属慈善性质以及其活动与其宗旨相符。 
 

  税务局一向参照普通法的案例，作为审批慈善组织豁免缴税申请的准

则。简单而言，获豁免缴税的慈善组织必须属公共性质及纯粹是为法理上

承认的慈善用途而设立。依据过往案例，慈善用途包括（１）救助贫困；

（２）促进教育；（３）推广宗教；及（４）除上述之外，其他有益于社

会而具慈善性质的宗旨。税务局依据上述的准则处理慈善团体提出的豁免

缴税申请，一直行之有效。若有关团体的规管文书所列的宗旨并非纯粹属

于上述提及的慈善宗旨，又或者该等团体拟举办的活动与其规管文书所列

的宗旨不符，有关的豁免缴税申请将被退回，部分申请人会在作出适当修

订后重新提出豁免缴税申请。税务局没有统计慈善组织申请豁免缴税被拒

个案的数目。 
 

  至于街头筹款活动的规管，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范畴，包括影视处、

食环署及社署。各部门均会就其管辖的筹款活动实施相关监管措施，防止

和打击涉及诈骗的筹款活动。 
 

  就公用街道售卖奖券活动，根据《赌博条例》（第１４８章），只有

事先向影视处申领奖券活动牌照并取得批准的机构方可于公用街道售卖

奖券。影视处会根据有关机构过去活动或慈善工作的纪录及财务报告审批

牌照申请。对于违反奖券牌照条件者，影视处会考虑拒绝同一机构日后的

申请。此外，影视处亦规定持牌人必须在公用街道售卖奖券期间，于显眼

地方展示主办机构的名称，而每个销售处的负责人亦须保管牌照副本和由

影视处处长就有关活动签发的批准信副本，以便公众查阅。市民亦可浏览

影视处网页查阅获发奖券活动牌照的机构名单、获批地点及日期。 
 

 



  如慈善团体以透过售卖货品形式在公众地方筹款，则须根据《公众卫

生及巿政条例》（第１３２章）向食环署署长申请临时小贩牌照。如申请

属商业或牟利性质，食环署不会考虑。食环署在接获有关申请后，会征询

相关部门的意见，若有关部门不反对，才会发出临时小贩牌照。就临时小

贩牌照而言，食环署主要负责监管相关的小贩摆卖活动及环境卫生事宜。

分区小贩事务队会每天巡逻区内街道，向领有临时小贩牌照的筹款活动摊

位进行视察，以确保持牌人在进行相关活动时遵守《小贩规例》（第１３

２ＡＩ章）及发牌条件。如发现有属其他部门权责的问题，小贩事务队会

将个案转介有关部门跟进。食环署会继续根据现行发牌机制，与相关部门

保持沟通，审批慈善团体提出的临时小贩牌照申请。 
 

  另一方面，任何团体为慈善用途而在公众地方进行筹款活动或售卖徽

章、纪念品或类似物件的活动，须根据《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２２８

章）事先向社署申请公开筹款许可证（许可证）。筹款机构须在活动后九

十日内向社署提交有关活动的审计报告，其中须列明所筹得款项的用途及

筹款活动的收入和支出等。如发现有机构过往曾严重违反许可证的规定或

涉及违法行为，社署不会批准有关机构的许可证申请。此外，社署亦会就

不获批准的申请知会其他相关部门，包括警务处、地政总署及食环署等。 
 

  就社署职权范畴内有关公开慈善筹款的监管工作，奖券基金谘询委员

会刚于今年五月完成检讨，并建议推行一系列行政措施。有关措施主要针

对公开慈善筹款活动可能造成的滋扰及旨在增加筹款活动的透明度，包括

规定机构须在进行筹款活动后九十日内在机构的网页、年报、通讯或发给

会员的特别通告刊载活动的审计报告，并保存相关文件供公众人士查阅；

在公共街道以流动方式募捐的范围只限于指定地点所设置捐款收集箱的

固定摊位周边起计的十米范围内；在每个公共街道指定地点／范围进行筹

款活动的筹款人员数目上限为八名；每名员工或筹款人员均须佩带印上机

构的名称、徽号（如适用）及电话号码的名牌等。经谘询相关的非政府机

构及政府部门后，社署将于今年八月正式实施新增的行政措施，以加强监

管的工作。 
 

  香港是一个守望相助，热心公益的社会。政府当局致力提供一个友善

环境，尽量精简行政程序，方便慈善团体动员社区资源进行筹款活动。与

此同时，当局需确保这类活动不会对巿民造成不便和滋扰，并保障捐款人

的权益。我们亦会严厉打击涉及诈骗的筹款活动。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会）的慈善组织小组委员会预期于今年六

月中发表《慈善组织》谘询文件，就有关香港慈善组织的法律及规管架构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公众谘询。在完成谘询和考虑公众的回应后，法改会便

会拟备最后报告书。当局会密切留意有关检讨的进展及其建议。  

完 


